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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

夢想啟程計畫

102年3月12日訂定
1、 緣起：
返鄉築夢、壯遊圓夢…，越來越多元的追夢方式，在現今社會中被鼓吹著，但「夢想是什麼？」、「夢想真的能夠實現嗎？」，卻也是臺灣年輕學子心中常見的疑問。兒童及少年正值人格與行為形塑的重要時期，亦相對容易受到外界之影響，在身心尚未成熟的情形下面臨多元的衝擊與壓力，往往需要更多的關懷與支持，而弱勢兒童及少年的成長環境，更需要持續給予陪伴，並透過良好的學習楷模為兒少樹立典範。立基於此，本計畫期盼與主動積極的社福團體合作，依據弱勢兒少的需求，為社區內所弱勢兒少提供全方位的服務，讓弱勢兒少也有追夢的權利與能力。

2、 目的：
1、 結合社福團體之資源與創意，對社區內弱勢兒童及少年提供所需之關懷照顧與激發探索自我的潛能。

2、 透過夢想達人講堂點燃弱勢兒少對夢想的熱情，並期待能將熱情延續，協助弱勢兒少為自己的圓夢計劃訂下基礎，勇敢跨出第一步。

3、 推展兒少志願服務學習體驗，培力兒童、少年公共參與，建立關懷弱勢之觀念與培養尊重他人之態度。
3、 計畫內容：
本計畫共包含下列兩大主題之方案，主題一為一般性補助，申請單位(機構)需自籌配合款至少佔總支出經費20%，主題二為本會推行之方案，申請單位(機構)無須自籌配合款，茲將各主題之內容及補助額度說明如下：
1、 《主題一》夢想培力方案
(1) 內容：為加強對弱勢家庭及其子女之照顧與輔導，有助弱勢兒童少年身心健全發展、潛能激發、自立生活以及弱勢兒少家庭功能提升等方案。
(2) 服務對象：弱勢兒童少年及其家庭。

(3) 辦理方式：

1. 據點服務：

(1) 由申請單位(機構)之社工員針對個案與其家庭問題及其需求進行初步評估，據以擬訂服務計畫，於關懷據點提供相關福利服務。

(2) 據點服務應至少具備下述服務項目之功能：

A. 團體輔導：辦理各式兒童少年團體活動、工作坊等，帶領學員分享經驗討論問題，促進兒童少年多元學習與發展。

B. 方案活動：辦理各種戶外、志願服務學習、冒險體驗等活動，藉以增進互動及互信關係，學習合作互助及關懷他人，並開創其潛能，健全身心發展。

C. 營隊活動：綜合上述活動內容密集執行，包含夢想或生涯規畫等單元，提升學員自信，強化與單位(機構)人員的專業關係等活動，總活動執行時數須達72小時以上。

(4) 補助額度：每案補助以新台幣5萬元為上限。

2、 《主題二》夢想達人講堂
(1) 內容：分享各行各業傑出人士追夢的正向經驗，以互動式的討論，激發弱勢青少年探索自我，點燃對夢想的熱情，並協助弱勢兒少為自己的圓夢計劃訂下基礎，勇敢跨出第一步。
(2) 服務對象：弱勢兒童及少年，每場人數50-100人(人數如有超出請另說明)。
(3) 辦理方式有二：
1. 依據申請單位(機構)可行的時間，由本會安排講師與協助規劃講座。
2. 由申請單位(機構)自行安排講師，講座主題限定與夢想實踐有關。

(4) 補助額度為以下兩種：
1. 本會安排講師：本會全額贊助講師費及講師交通費。

2. 申請單位(機構)自行安排講師：本會將予以評估講師背景及講堂內容之適切性，審酌補助金額，每場補助以新台幣一萬元為上限(含講師費、講師交通費及活動辦理相關費用)。
4、 申請補助者資格：

1、 申請「主題一、夢想培力方案」者：凡依法登記之法人、機構、團體，辦理兒童福利或少年福利成效良好者，且行政組織及財務健全者，皆可提出申請。

2、 申請「主題二、夢想達人講堂」者：除一般立案之社福機構外，屬教育優先區之國小、國中亦可申請。

5、 申請方式：

1、 公告收件：本計畫公告於本會網站（http://www.phdf.org.tw）。
(1) 申請時間分三梯次辦理，第一梯次於103年1月13日至1月24日，第二梯次於103年4月28日至5月9日，第三梯次則於103年8月25日至9月13日提出申請(以郵戳為憑)，以公文檢附申請表、活動執行計畫書、立案證書，以掛號方式郵寄至本會(地址)。

(2) 期間如本會預算額度用罄，即停止受理申請並於本會網站公告週知。

2、 申請補助方式：

(1) 補助計畫書及應備文件請以雙面影印、簡單裝訂為原則，於收件期限內以掛號方式郵寄至臺北市敬業四路33號13樓 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收，並請於註明申請【夢想啟程補助計畫案】。

(2) 同一單位(機構)若有意申請一個以上之方案，可擬定若干不同計畫提出補助申請。惟請注意同一單位(機構)同一年度限提出申請3案，且全年度總補助金額已10萬為上限。
(3) 本基金會聯絡窗口：電話(02)8509-2688，Email：pxmartfd@pxmart.com.tw，Facebook粉絲專頁亦可留言。
三、申請方案應備文件：

(1) 單位(機構)正式公文、應備文件檢核表及補助申請表（如附件1-1、1-2、1-3）

(2) 申請主題一者：

1. 請附活動執行計畫書，內容請參考〈執行暨核銷注意事項〉。
2. 計畫中涉有講師、社工員、團體及協同帶領者、心理與諮商輔導者、教練等專業人員，請檢附該專業人員相關學經歷專長背景資料及課程大綱或課程表。

3. 所提計畫應訂有相關格式，如活動教案、相關評估表格等，並請於計畫申請時併附。

4. 單位(機構)所提之方案計畫其他相關文件。

(3) 申請主題二，並選擇單位(機構)自行安排講師方式者，請提供：

1. 該講師學經歷、相關報導等背景資料

2. 講座大綱或流程。

(4) 機構(單位)申請時請附立案證明、法人登記證書。
(5) 初次申請本會補助或曾申請未獲補助之機構，請附上機構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及空白收據影本，以利本會財務建檔。
6、 審核作業：
一、由本會針對申請單位(機構)之資格是否符合規定、申請文件是否完備進行審查，倘申請者未依規定送齊相關資料，本會得通知申請單位(機構)限期於五日（不含例假日）內補正，未於規定期限內補正者，視同資格不符。

二、審核重點：本會依以下重點審核並核定補助額度：

(一)申請單位(機構)所附資料是否符合資格。

(二)申請補助計畫是否符合補助範圍及項目規定。

(三)依本會之目標需求，審核計畫之需要性及迫切性。

(四)計畫內容詳實具體可行之程度（含經費編列是否務實嚴謹、期程進度是否明確、合作單位陳述是否清楚等）。

(五)計畫效益性。

(六)申請單位(機構)以往接受本會補助案件之執行及核銷情形。

三、審查及行政作業時間約需一個月，經審核合於規定者，將以公文通知申請之單位補助項目及金額；凡不符規定者，亦敘明具體事由，以電子郵件通知申請之單位。
7、 核定、核銷及督導考核：

一、撥款流程：審查通過後亦將於本會網站公告，請受補助單位(機構)提供存摺封面影本及收據格式，俾利本會辦理撥款，並請於撥款同月份開立捐款收據寄回本會。

二、經核准之申請補助案，若計畫變更或因故無法執行者，應於變動10日前函報本會重新核辦。未規定辦理者，本會得撤銷其補助，並視情節輕重追繳全部或部分補助款。但因不可抗力因素或情形特殊者，不在此限。

三、各單位(機構)接受補助款後，應專款專用，不得抵用或移用，若執行期間計畫內容有特殊原因須調整或補助經費項目變動時，應事先書面敘明理由函報本會核准後方可辦理。
四、經費核銷：

（一）核銷時間：受補助單位須於方案結束後一個月內辦理核銷，第二階段的主題一申請者，結案報告最晚不得超過104年1月31日，逾期結報者，該相關方案下年度本會不予補助。

（二）核銷應附資料：核銷時應檢具下列資料，並裝訂整齊：

1. 執行概況表(詳如附件2)

2. 執行成果報告書，內容須包含如下：
(1) 各項紀錄：團體紀錄或團體輔導成效評估、座談會紀錄…等。
(2) 服務成果：如辦理活動場次、參與人數或人次、參與者反應、案主問題改善情形等等。

(3) 效益評估：基本內容請包括過程評估、滿意度調查分析、方案目標達程度分析及檢討與建議事項等，如申請單位(機構)能力許可，可再提供服務對象參與活動之行為前後測比較評估、成本評估、服務適切性評估、優缺點分析等。

(4) 成果照片8張以上。

(5) 其他相關資料：申請單位(機構)於文宣、網站露出本會贊助之訊息整理。

3. 經費支出總表（詳附件3）：含補助、自籌款經費支出明細；並加蓋機構圖記章。

4. 支出憑證僅需提供本會贊助項目之單據(提供影本即可)，相關注意事項請參考〈執行暨核銷注意事項〉。
五、配合事項

（一）活動宣傳與成果報告務請註明「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贊助」之敘述，並請將本會並列為主辦單位。
（二）為求計畫之落實，本會得不定時派員實地瞭解執行情形及績效。
（三）倘本會有活動採訪或宣傳安排，申請單位(機構)應予以協助配合。

（四）申請單位之活動場地及活動設計應注意安全性，活動期間應投保傷害險或意外險。

（五）各單位(機構)提供之申請資料及附件，本會恕不予退還寄回。
六、申請單位(機構)於補助核發後應確實按活動企劃書及其預算執行，倘因故變更服務對象、更改執行地點、時間或取消時，應主動告知，本會有權決定是否維持補助。凡經發現未確實按計畫執行或相關文件資料有偽造、不實等情事，除追回補助外，申請單位(機構)並應自負所有法律責任，並得於一定時間內不再受理其申請。
8、 實施期程：自103年1月起至12月15日止。
9、 實施區域：全臺（臺澎金馬）
拾、經費來源：自本會103年度預算「兒童福利」、「少年福利」項下支應。

拾壹、本計畫經本會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或終止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本基金會得視情況另訂或隨時補充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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